
C06 家园·社会 2014年9月12日 星期五 编辑：李怀磊 组版：郑文 今 日 聊 城>>>>

本报聊城9月11日讯 (记者
王瑞超 通讯员 张宁 范

丽玥 ) 近日，聊城市公安局经
济开发区分局破获一起电动车
团伙盗窃案，该团伙以偷盗电
动车、摩托车为主，日前，犯罪
嫌疑人已经被警方逮捕。开发
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追回涉案
车辆50余辆，大部分尚无人认
领，现面向社会寻找失主，请失
主及时认领。

警方介绍，从2013年7份至
今年8月份，一电动车盗窃团伙
活动在开发区、茌平、阳谷、东
阿等地，甚至也走出聊城在济
南平阴、泰安东平作案，主要盗
窃电动车、摩托车、电动三轮、
摩托三轮。

据开发区公安分局侦查员
介绍，此团伙作案时间绝大多数
选择白天；作案地点80%在农
村，以田间地头、村边路边为主，
趁村民忙于农活，进行作案；另
有少部分在乡镇超市、饭店等场
所，趁居民消费时进行偷盗。利
用村镇居民自家门口防范意识
差这一特点展开作案。

该团伙偷盗通常采用二人
组合式，出门共骑一车，归来人
手一辆；销赃目标人群也是农
村，“农村人法律意识相对淡
薄，看着电动车、摩托车便宜能
用就买，不追溯车的来由。”侦
查员介绍到。

开发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
已经追回车辆50余辆，目前大

部分车辆尚无人认领，现面向
社会公开寻找失主，如果您有
车辆丢失，请及时核实，携带相
关资料到聊城市公安局经济开
发区分局刑侦大队认领。居民
可携带购车手续或购车发票或
机动车检验合格证到聊城市公
安局经济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
认领。地点：开发区庐山路与滦
河路路口东北角百利来科技产
业园院内。

警方提醒广大居民，为增
加防盗系数，为电动车、摩托
车、电动三轮、摩托三轮等车辆
安装警报器；养成停车落锁习
惯，最好安装U型锁；车辆尽量
停靠在视线范围内，提高防范
意识。

开发区警方打掉一电动车盗窃团伙

5500余余辆辆电电动动车车、、摩摩托托车车等等待待认认领领

等待失主认领的车辆。 本报记者 王瑞超 摄

以筹措资金为名、高息为诱饵

33人人““吸吸””走走119900人人近近558800万万元元获获刑刑
相关链接

一是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数额在20万元以上的，单位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数额在100万以
上的；二是个人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30户以上的，单位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150户以上的；三是个人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10万以上的，单位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给对方造成
直接经济损失50万元以上的。

具有以下四种情形的属于“数
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一
是，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
众存款，数额在100万元以上的，单
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数额在500万元以上的；二是，个
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
款对象100人以上的，单位非法吸
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500

人以上的；三是，个人非法吸收或
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
成直接经济损失数额在50万元以
上的，单位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
公众存款，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
损失数额在250万元以上的；四是
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或者其他
特别严重后果的。

以下三种情形

涉嫌非法吸存

本案承办法官临清市人民
法院刑事审判庭副庭长刘静认
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活动目前
在全国各地频频发生，根本的原
因还是在于被害人没有能抵抗
住所谓高额回报的诱惑。为避免
上述情况的出现，刘静提醒广大
群众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1)要善于识别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根本点都是
以“高额回报”为诱饵，许诺的“投资
回报”越高，投资风险也越高。

(2)增强自我保护意识。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活动往往打着政
府支持的旗号，通过媒体广告强
化宣传，利用亲友相互鼓动。

(3 )增强参与非法吸收公众
存款风险自担意识。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是违法行为，其损失国家
不能代偿。

( 4 )对准备投资的项目、公
司、个人、团队等进行必要的调
查。主要看主体资格是否合法，
以及其从事的集资活动是否获
得相关的批准，是否是向社会不
特定对象募集资金，经营人、管
理团队是否有经营管理能力，是
否以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吸收
公众存款的性质等等。

本报记者 孟凡萧

四种方式

辨别非法集资

以北京一投资公司筹措资金为名，以高息为诱饵，向当地公众190多人吸
收存款近580万元。投资公司资金链断裂后，众多“债主”堵门催还，三名犯罪嫌
疑人无奈到公安自首，经临清市人民法院依法审理后，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对三人判刑。

本报记者 孟凡萧 通讯员 王希玉 王雪鹏 刘静 冯丽丹

王立是北京某投资公司
山东办事处办公室副主任，其
母亲参与了北京某投资公司
的投资活动，并认识了该公司
在山东办事处的主任李胜。王
立母亲经李胜介绍对北京某
投资公司前景非常看好。“当
时我母亲认为该公司的工作
好，就托关系让我进公司。”审
讯时王立交代。

进入公司之后，李胜向王
立出示了公司的工商注册登

记证，组织机构代码证等手
续，并告诉他公司是一个投资
公司，经营范围很广，公司的
法人代表是何声，注册资本一
千万。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王
立对公司逐步认可。

2007年八九月份，李胜和
何声商量后准备以投资公司
的名义操作融资业务，制定了
相关的业务计划，并在山东办
事处开始实施。融资业务方式
是，分季度(3个月)回报3%和

一年(12个月)回报16%两种投
资方式。

2008年春节，王立跟随妻
子一起到临清岳父家，在到其
妻子姑姑王林家串门时，通过
交谈，王林了解到王立所在公
司的融资业务，并投了1万元。
2008年3月份，王立再次到临
清岳父家时，又见到了王林。
这次王林向他表达了其同事
李平也想投资一事。“当时李
平问了我一些投资的事，后来

投了1到2万元。”在讯问时王
立说，过了大约一个月左右，
李平给他打电话，从侧面了解
了一下公司，想在临清成立办
事处并代理公司融资业务，还
推荐了一个叫李卫的。

对于王林设立办事处的
请求，王立在和王林商议后向
李胜汇报，经同意后，于2008
年6月在临清一饲料厂设立了
办事处，开展融资业务。

高额回报，有人主动成立办事处融资

临清办事处设立之后，李
卫是主要负责人。他在一开始
并没有动员亲戚朋友投资，而
是自己先向公司投资了一部
分钱，在其投资全部兑现之
后，他开始向周围的亲戚朋友
介绍这个融资业务。

一开始为了发展业务，公
司规定群众每投资一万元，业
务员只需上交公司9400元，剩
余600元为业务员支配。另外

存款还有2%的提成。为了多发
展业务，李平和李卫到处动员
亲戚朋友融资，而他们本人也
是将自己所有的积蓄和获得
的本息又投入进去。

在讯问时李平交代，她发
展的对象都是亲戚、朋友、家
人、熟人等，还有再通过他们
传播又找她要求投资的人，只
要是社会上手里有钱的人找
我投资就行，不是特定的人

群。她以个人名义投资77万元，
她经手的存款有400多万。李
卫也以个人和其女儿名义名
义投资了86万多。

临清市检察院公诉称，
2008年3月份至2010年9月份，
被告人李卫、李平平通过结识
被告人王立，以北京某投资有
限公司筹措公司经营活动资
金为名，宣称以每三个月可获
得3%的高额回报，分别非法向

不特定公众吸收存款2270625
元、2 465000元。后被告人李
卫、李平将上述款项多次汇款
给王立。被告人王立共收取包
括临清工作室工作人员在内
的此类汇款共计5799440元。除
将上述部分款项汇入北京某
投资有限公司的银行账户外，
余款用于山东办事处办公经
费及其他开支。

两年多“吸”走亲戚朋友等近580万

正在临清办事处的融资
业务进行的如火如荼时，王立
带着何声、李胜来临清，对李
平等人讲公司的投资项目没
有达到预计的回报，暂时无法
兑现对投资人的回报，并和部
分投资人见了面。在审讯时李
卫说，因为存款到期的期限不
一样，在2010年9月份以后公
司给这些未收回资金的人出
具了一份盖有何声签字和公

司印章的借条，这种单据出具
后，公司把管理后台关闭了。

“我在后台关闭前统计了一份
投资人明细，大约有190人。”

面对公司突如其来的暂
不支付本息的消息，李卫很是
担心，同时他也拒不支持公司
的做法，为了防止临清存款人
出事，他暂时用自己的资金偿
还本息。但是随着时间的消
逝，李卫越来越感觉到力不从

心。在10月份左右时候，王立
有告诉他，公司已经关闭了，
何声正在其他地方寻找合伙
人，正在启动其他项目。

此时的李卫完全慌了，他
打电话给何声，询问情况，何
声至给他说，大家伙的钱一定
会还上。

在和何声通过后不久。李
卫听说何声在上海被捕，此时
他才知道，其所代理的投资公

司在临清发展吸收客户投资
的行为是非法吸收群众存款
的违法行为。

但是为时已晚，已无资金
支付本息的李卫陷入了绝境。
此时上门讨债的人越来越多，
无奈之下，李卫和李平相继在
2012年5月2日、3日到公安机关
自首，王立也在5月9日到公安
机关自首。

资金链断裂，三人主动到公安部门自首

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三人均获罪判刑
公安机关在2012年7月9日

向临清市人民检察院移送审
查起诉，受理后，于2012年8月
31日依法退回临清市公安局
补充侦查，公安局在2012年9
月30日重新移送审查起诉，期
间延长审查起诉期限半个月，
2012年11月9日依法再次退回
临清市公安局补充侦查，公安

局11月27日重新向检察院移
送审查起诉。

临清市人民法院审理后
认为，被告人王立、李卫、李平
非法向公众吸收存款，扰乱金
融秩序，数额巨大，其行为均
已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临清市人民检察院指控三被
告人的犯罪事实清楚，罪名成

立。在共同犯罪中，三被告人
作用相当，不宜区分主、从犯。
案发后，三被告人主动到公安
机关投案，如实供述犯罪事
实，系自首，依法减轻处罚。三
辩护人关于“被告人主观恶性
较小，案发后投案自首，建议
减轻处罚”的意见，临清市人
民法院予以采纳。

临清市人民法院依法判
决，被告人王立犯非法吸收公
众存款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
十个月，并处罚金六万元。判
处李卫有期徒刑二年八个月，
并处罚金五万元。判处李平有
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处罚金
五万元。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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